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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节能降碳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办法》的通知，对节能降碳项目

进行补贴，支持资金最高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 30%，单个项目支持资金原则上不超过 1 亿元。

列入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示范项目清单的参照技术攻关管理并按支持资金不超过项目总投

资的 30%控制，其他碳达峰碳中和先进技术示范及应用项目、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节能降碳

项目支持资金按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 20%控制，循环经济助力降碳项目支持资金按不超过项

目总投资的 15%控制，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项目原则上全额安排。

支持“双碳”领域技术水平领先、减排效果突出、示范效应明显的项目建设，重点支持列入绿色

低碳先进技术示范项目清单的项目。支持国家碳达峰试点城市和园区使用生物质能、地热能等可再生

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示范项目。支持规模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项目建设。工业重点领域绿色低碳技术攻

关项目通过其他资金渠道支持。全文如下：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印发《节能降碳中央预算内投资

专项管理办法》的通知

发改环资规〔2024〕338 号

中直管理局，国管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发展改革委：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强和规范节

能降碳专项中央预算内投资管理，提高中央资金使用效益，调动社会资本参与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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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降碳的积极性，我们制定了《节能降碳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办法》，现予

以印发，请认真遵照执行。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24 年 3 月 17 日






























	《节能降碳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办法》

